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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BF_B0_E9_A2_98_E7_c36_51628.htm 论述题的基本写作方

式 很多人对论述题抱有太大的畏难情绪，论述题虽然占分多

，字数多，理论性强，结构较复杂，但也不过是一道考题，

是题就有其解答的规律和套路。建议大家可以自己根据一些

现实热点问题，结合法学理论进行几次练习。联系实际，将

法理、法律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运用法学理论来对事实作

出解释。这样就能掌握一些基本的分析方法和框架体例、起

承转合的格式，在实际写作中也能归纳总结套路，获得开启

思维的经验。一、论述题的论点、论据和论证的关系。 论点

是论述题的观点或主张，是对论据的正确概括，是论证的对

象；论据是证明论点的理由和根据（可分为理论性论据和事

实性论据）论据必须同论点有必然的联系，论点论据互不统

一，就使论点站不住脚；论证是运用论据证明论点的过程和

方法，论证是一个逻辑推理过程，是逻辑地把论点和论据联

结起来的过程，揭示出论证的逻辑推理是符合逻辑规律的，

推论就是合理的。在材料充足的情况下，尽量让材料本身说

话，同时也要有自己的推理，立论和论述中需要引用法理作

为论据时，两者比例要掌握好。如果材料太少，理论过多，

那样推理跨度大，会影响论述的说服力。 确立中心论点，是

整个答题过程最为关键的步骤。论点有中心论点和分论点之

分。为避免跑题，考生在解答前一定要仔细推敲给出的材料

和题目的要求。对于题目的要求，应试者应该仔细审阅。做

到心中有数，并使全文的论述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而展开。



法学论述除遵守论述文的一般规则之外，还必须运用法学原

理、法律思维和法律逻辑规则来运用论据开展论证或批驳，

针对性地说明或证明中心论点。 中心论点，是答题者对所论

述的问题的最基本看法，是文章中所提出的最主要的思想观

点，是全部分论点的高度概括和集中。考生应该抓住试题的

中心论点，按照“论证什么？”、“对与错？”、“为何对

、错？”和“如何解决”的思路展开论述，并使全文的论述

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展开，一定不能“跑题”。还要分清主

次轻重，尽量将重要的论点放在前边，次要的论点放在后面

来安排。 分论点是从属于中心论点并为阐述中心论点服务的

若干思想观点。所有的论点都要有充分的论据来分析概括，

各分论点也需要加以论证。凡经证明而立得住的分论点，也

是论证中心论点的有力论据。分论点数量不能多，以避免浪

费宝贵的时间。 二、论述题的题型和论述方法。论述题一般

分为立论和驳论两大题型，论述题的题型不同，论述方式也

就不同。可以划分为叙述式、说明式、评价式、分析式和批

驳式五种。批驳式的方法有用自己的法学观点、论据去驳论

点、驳论据、驳论证等。兼论是立论和驳论的综合，既阐明

某些观点的正确，同时驳斥某些错误观点或做法。 论述方法

有：归纳推理，是从特殊到一般的辩证思维过程，是从具体

事物和资料中，抽取共同的本质的东西，综合概括出反映一

般本质的结论。演绎推理，是从一般到个别、普遍到特殊的

辩证思维的过程。它是以反映事物的一般本质的结论为前提

，对尚未知晓的个别的具体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

质，从而推导出新的结论。 对比推理，是通过对不同类型的

事例进行对比论述，证实论点的正确的推理方法。类比推理



，从通过对同一类型的事例进行比较论述，推论到同类的事

例上去，以证实论点的正确。 事实论证，也叫例证法，即用

具体的事物来说明抽象的观点。可以运用具体的社会现象、

司法实践中的典型案例和统计数字等做论据，联系法治的一

些热点问题，证明自己的论点的正确性。 理论论证，即引用

法学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国内外法学界的通说观点等作为

理论论据，来佐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分层论证，是从不同

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去论证一个论点。 层进论证，即一层比

一层接近论点、一层比一层深入分析的论证。 因果互证，是

用已知的原因（论据）来证明结果（论点），或由已知的结

果（论据）来证明原因（论点）。 回应主题，论述结束部分

应是全文的主要概念观点的浓缩。考生在这里应用简洁的语

言对全文的内容进行高度概括，或谈自己的认识。即点一下

题眼，以使论点更加突出。 三、论述题的标准和要求，论述

题要注意分析试卷上对题的要求和评分标准，按照评分标准

，遵守答题的具体要求，论述才能踩上采分点。 论述题的立

论要鲜明，应具有创造性；内容要新颖，应富于独特性；论

述要全面、准确、严谨，应符合科学性、理论性；行文要严

谨，应显出逻辑性。同时，要特别注意论点的针对性，论据

的典型性，论证的灵活性。不能表达不准确、不科学，基本

原理、基本概念表述不清，分析法理不当，引用法条不准确

，按自己理解随意表述，错漏百出。不能急于求成。不审题

，不构思，就怕时间不够，想一句写一句，结果不是会错题

意，用错法理，就是重复颠倒，该回答的没回答好，不用回

答的却写了很多。或者照本宣科。不理会题目的具体要求，

只按复习资料或辅导老师押的相似题的答案答下去，不注意



顺着题干进行回答，结果踩点的命中率不高。也不能书写不

认真，字体潦草，涂改过多，论点不分段，卷面不清晰。堆

砌法理、贪多求稳。认为回答得越多越好，来个撒网式战术

，掩盖了重点，浪费了时间。要做到文字精确、流畅。平时

的练习也很重要，要从出题者和判卷者的角度出发，除了出

题可能性小的部门法以外，找一些可能作为题目的宪法、刑

法、民法和行政法基本理论进行实战演习，引申举明，考试

时候就有了一定的经验。 四、答题状态的及时调整 .在论述

的过程中，由于一些法学理论基础把握不好、立论的不当或

资料的欠缺等原因，会出现写作的不顺利，即卡壳现象，这

时应该及时调整自己的答题状态。 1．一般说来，写作时应

按事先拟订好的提纲顺序进行，但有时由于种种原因。如理

论不清，资料不够，或发现新问题等，会中途写不下去。这

时也可以先写下一部分、回过头来再写上一部分，在理论上

可以在基本理解的基础上发挥。但这样写成的论述，务必在

完成之后，认真阅读修改。以避免前后不连贯，产生结构上

和逻辑上的失误。 2．有时，论述写到一半时，会发现思路

发生变化，而原来的提纲也不太全面，这就应该对提纲重新

考虑，根据情况，或做一些增删，或改变部分内容的结构，

有时甚至要推倒重来，拟订新的写作提纲。出现这种情况并

非坏事，它说明你对一些法律和实际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因

此此时不能着急慌乱，应该毫不气馁，冷静的重新拟订提纲

进行写作，最好不要只为争取时间、凑字数硬写下去，反而

会使答案不能自圆其说。 3．写作时，由于心理紧张或生理

疲劳等因素的变化，有时文思畅通，下笔顺利；有时则思路

闭塞混乱，难以落笔。当出现思维迟钝这种状况时，可以仔



细过滤一下提纲和材料有什么问题，或者不妨暂时检查前边

不完整或有疑问的的部分，换换脑子，调整一下精神状态，

以消除心焦情绪和精神疲劳，然后再重新提笔写作，就会顺

利些。 五、检查改正是指依据提纲或重审题目检查中的新发

现，对答案进行修改。这是答题程序中的最后一环，认真进

行检查改正，是十分必要的，它能使答案内容更加全面又简

明扼要，条理清晰和逻辑性强。其基本要求是：删去多写中

的内容，增补少写的内容，注意答案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

和语言文理通顺，还要注意卷面整洁，字数多少等，理顺标

点标号，改正错别字，纠正笔误和模糊之处，使之尽量符合

答题标准中的各项要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